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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委員少萍：（14 時 1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20 人，鑑於基隆市府去年底行文至交通部

觀光局，建議將外木山及和平島納入國家風景區，惟交通部觀光局以距離遠、維護不易為由，請

市府自行管理。鑑此，爰提案建請行政院協調觀光局及基隆市政府，儘速研議將和平島及外木山

兩處知名景點納入國家風景區，因為東北角海岸線的整體規劃非常重要，爰提出以上建議，俾加

強基隆觀光產業之發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八案： 

本院委員徐少萍等 20 人，鑑於基隆市府去年底行文至交通部觀光局，建議將外木山及和平島納入

國家風景區，惟交通部觀光局以距離遠、維護不易為由，請市府自行管理。基隆素有優質的風景

及自然環境，理應加強發展觀光，若外木山及和平島納入國家風景區，不僅能留住以郵輪來台的

觀光客外，更能將基隆之風景區及海岸線納入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整體規劃管理。鑑此，爰提案

建請行政院協調觀光局及基隆市政府，儘速研議將和平島及外木山兩處知名景點納入國家風景區

，加強基隆觀光產業發展。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經建會於民國 92 年國家風景整體規劃後，要求基隆市府將和平島、外木山納入國家風景

區，觀光局與基隆市府進行多次研議，亦請專家學者做了數次評鑑，民國 97 年 2 月基隆市府在

眾多考量下，予以婉拒納入國家風景區。 

二、去年 11 月基隆市議會一致建議市府速納入東北角國家風景區及北觀風景特區，與新北市

及宜蘭觀光廊帶串連。市府再度向觀光局請求將兩處納入國家風景區，觀光局以現有經費緊絀為

由，建議市府自行管理。 

三、若外木山及和平島納入國家風景區，不僅能留住以郵輪來台的觀光客外，更能將基隆之

風景區及海岸線納入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整體規劃管理，將來北海岸從金山、野柳到基隆銜接，

可望成為一條優質的觀光網絡。 

四、綜上所述，為提升我國產業發展，爰提案建請行政院協調觀光局及基隆市政府，儘速研

議將和平島及外木山兩處知名景點納入國家風景區，加強基隆觀光產業發展。 

提案人：徐少萍 

連署人：羅明才  潘維剛  林滄敏  羅淑蕾  林正二  

詹凱臣  陳碧涵  李桐豪  陳鎮湘  孔文吉  

邱文彥  廖國棟  廖正井  張嘉郡  林德福  

林鴻池  盧嘉辰  江惠貞  蘇清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4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潘委員維剛等 25 人，有鑑於現在政府定期

公布之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與市價差距甚大，爰提案要求內政部暨相關單位研擬實施全

國房地價格監測系統，並自今（101）年 6 月起按月公布各縣市之各區段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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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現值，及其與市價差距之幅度，除供政府與全國大眾得以瞭解最即時之房地交易價格資訊外，

並得以在既有居住正義法制及奢侈稅等相關稅制基礎上，澈底落實全國各縣市房價資訊透明化，

並建立租稅公平之精神，確實保障民眾居住權益與降低增課資本利得稅之衝擊。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第十九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潘維剛等 25 人，鑒於現行政府定期公布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藉以縮

短其與時價之差距，俾利租稅公平之實踐。政府為兼顧健全房地產市場發展與落實居住正義，業

於去（100）年正式開徵奢侈稅，惟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仍與市價有相當落差，再加上

現行甫因實價課稅之推動而爭論不已，此等現象皆致阻礙房價資訊透明化與租稅公平之貫徹。有

鑒於此，爰提案要求內政部暨相關單位研擬實施全國房地價格監測系統，並自今（101）年 6 月

起按月公布各縣市之各區段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及其與市價差距之幅度，除供政府與

全國大眾得以瞭解最即時之房地交易價格資訊，以在既有居住正義法制及奢侈稅等相關稅制基礎

上，澈底落實全國各縣市房價資訊透明化，並建立租稅公平之精神，保障民眾居住權益與降低增

課資本利得稅之衝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如案由。 

提案人：賴士葆  潘維剛 

連署人：費鴻泰  詹凱臣  曾巨威  李桐豪  江惠貞  

楊瓊瓔  陳學聖  楊玉欣  林德福  翁重鈞  

蔡錦隆  陳淑慧  孫大千  徐少萍  陳鎮湘  

孔文吉  呂玉玲  廖國棟  盧秀燕  吳育昇  

楊應雄  廖正井  鄭天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4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6 人，鑑於目前政府對於原住民族母語教

學多項補助措施仍有不足，以致原住民族多種語言及文字漸趨沒落。建請政府重行規劃原住民語

言保障政策，並提高編列補助部落「師徒教學制」預算，使原住民族得以落實生活中「長期使用

母語政策」，以保存部族優良文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6 人，鑑於目前政府對於原住民族母語教學多項補助措施仍有不足，以致原住

民族多種語言及文字漸趨沒落。建請政府重行規劃原住民語言保障政策，並提高編列補助部落「

師徒教學制」預算，使原住民族得以落實生活中「長期使用母語政策」，以保存部族優良文化。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9 年報告，在台灣 14 個原住民族（共 42 個語系）中，已有 9 個


